
各方回应：
标签瑕疵非质量问题
为息事宁人供应商支付5000元

据了解，接到投诉后，超市方面根据

处理投诉流程，先行下架涉及投诉的山茶

油并就相关问题进行核对。

“我们在进货查验、资质审核、质检

把关等方面，全流程规范管理。”超市相

关负责人称，供应商向超市供应上述产品

时，提供了有效的“有机产品认证证

书”，后经供应商与生产企业核实了解，

之所以出现投诉，是因为厂方工作失误，

工人在部分产品包装上张贴了旧的有机产

品溯源码。

涉事产品供应商海南盛禾珍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人苗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

称，李某某购买产品后扫描查询到的是

2024年到期的有机认证证书，有效期为

2023年10月17日至2024年10月16日。

“有机认证证书到期后，企业已重新

申请进行了认证，有效期为2024年10月

17日至2025年10月16日。”苗先生表

示，旧的有机溯源码还有少量库存，生产

企业员工操作失误，在部分包装上使用了

旧溯源码，最终出现李某某扫描查询有机

认证有效期时，查到过期有机认证证书。

对于李某某提出的高额索赔，超市方

面明确表示拒绝。不过，苗先生为了息事

宁人，最终与李某某协商一致，同意向其

支付5000元补偿金。

2月27日晚，苗先生向记者证实，

5000元补偿金支付给李某某后，对方将

在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发布的3篇举报帖文

全部删除。此外，李某某还出具了一份给

海口市场监管部门的撤诉申请书，称企业

与其已经和解，合法权益得到了保障，故

申请撤回投诉，无需相关部门书面答复。

连跑超市19家门店
男子买59瓶油索赔11万
理由：有机认证标志过期 商家：拒绝“碰瓷式打假”

近日，外地一男子连
续两日到海口一超市 19
家门店，扫货59瓶有机山
茶油。之后，以有机认证
标志过期为由索赔11万余
元，超市明确表示，拒绝
“碰瓷式打假”不予赔偿。
男子通过网络发帖施压，
商品供应商为息事宁人向
对方支付5000元达成和
解。此事恰逢新修订的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
处理办法》即将于下月施
行，“碰瓷式打假”的界定
与规制成为社会关注焦
点。

□南国都市报记者
姜飞文 / 图

事件经过：
购买59瓶同一品牌山茶油
男子索赔11万元

今年2月8日、9日，辽宁的李

某某连续两天先后前往海口旺佳旺

超市旗下王府井、海垦、金盘、振

兴等19家门店，分批购买了59瓶盛

禾珍有机山茶油，总消费金额达

11730元。

2月27日，海口旺佳旺超市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李某某在购买

上述商品过程中，还曾向一门店工

作人员提出订购更多该品牌有机山

茶油的要求。“当时采购人员与供应

商联系要货，但由于对方没有存

货，所以李某未能购买到更多同品

牌山茶油。”该负责人透露，李某某

在购得59瓶山茶油后，以产品包装

标签上的有机产品认证标志过期为

由，向超市提出了高达11万余元的

索赔要求。遭拒后，李某某又通过

微博、微信公众号发布了 3 条帖

文，举报超市销售“涉假有机山茶

油”，试图通过网络舆论向超市方面

施压。

新规解读：
明确禁止恶意索赔
优化营商环境有法可依

针对这一事件，北京律众律师事务

所杨勇律师指出，李某某明知产品仅为

标签瑕疵而非质量问题，却通过多门店

大量扫货、网络举报施压、索要高额赔

偿、获利后删除帖文等一系列操作，试

图牟取不正当利益。此行为与正常的消

费者维权有着本质区别，正常维权旨在

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督促企业规范经

营，而“碰瓷式打假”则以盈利为目

的，利用企业怕麻烦、怕影响声誉的心

理进行要挟，本质上已超出合法维权范

畴。

值得关注的是，针对此类滥用投诉

举报权利的行为，国家层面已出台明确

规制政策。公开信息显示，2025年12

月3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21

号公布了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

举报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该《办法》自2026年4月15日起施行。

《办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投诉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不予受理，其中包括“不是为生活消费

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第十七条进一步细化了判断标准，明确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判断投诉是否属于本

办法第十六条相关规定的情形时，可以

考虑以下因素：（一） 购买商品的数

量、次数、频率等与商品保质期或者消

费者的通常消费习惯明显不符的；

（二）同一投诉人对同一经营者、同一

类商品或者服务、同一类问题短期内大

量投诉，或者不同投诉人恶意串通，对

同一经营者、同一类商品或者服务、同

一类问题短期内集中投诉等。

此外，《办法》还新增规定，不得

滥用投诉举报权利牟取不正当利益。为

恶意索赔划定了红线，明确禁止滥用投

诉举报权利、利用投诉举报牟取不正当

利益的行为，旨在遏制恶意索赔，保护

经营者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

市场监督管理秩序。

据央视公开报道，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执法稽查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相关人

士接受央视采访时曾明确指出，实践中

有一小部分人明为打假实为碰瓷，追求

小错大赔、小过重罚，破坏营商环境，

甚至铤而走险，以敲诈勒索、诈骗等违

法手段索赔。因此，新修订的《办法》

将有效规制此类恶意索赔行为，为优化

营商环境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同时，根据《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

法》相关规定，在产品或者产品包装及

标签上标注有机相关标识需严格遵循认

证要求，此次涉事企业因员工操作失误

导致标签瑕疵，从而引发事件，提醒企

业需加强标签管理，避免类似问题发

生。

监管部门：
涉事产品符合质量标准
针对标签瑕疵已责令整改

2月 28日，记者从海口市

场监管部门了解到，此前，海

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保税

区分局已介入该事件调查。经

监管部门核查，涉事产品符合

质量标准，针对商品标签溯源

码贴错问题，已经向超市方面

作出了责令整改的通知。

3 月 1 日，办理此案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李某某短期

内在不同门店大量购买同一商

品的行为，超出了消费者正常

的消费需求，且没有向监管部

门进行举报，而是私下与商家

沟通进行高额索赔，其动机明

显不属于普通消费者。因此，

对李某某要求高额索赔行为不

支持。

苗先生告诉记者，李某某

的行为属于典型的“碰瓷式打

假”：“涉事产品经检验检测均

为合格产品，举报人发现产品

标签方面存在瑕疵后，多频

次、多门店、全品类进行扫货

购买，且刻意诱导门店提供更

多有瑕疵的产品，其行为明显

超出了消费者正常需求，要求

高额赔偿的诉求更是典型的恶

意索赔。”苗先生表示，此类行

为不仅扰乱了企业的正常经

营，同时也是对本地营商环境

的破坏，面对激烈的市场竞

争，职业打假人“碰瓷式打

假”行为令小微企业疲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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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供应商支付的5000
元补偿金后，李某某主动删除了
网上发布的帖子。

超市下架的有机山茶油


